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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让失职父母“下课”
让监护责任“在线”

■李英锋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
法院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万件，其中依
法撤销997名不适格父母监护人资格，并对抢夺、
藏匿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435
份。

997名不适格父母被撤销监护人资格，这个
数据引人关注，也发人深思。

父母不仅具有血缘、亲情等伦理底色，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
不仅有生物关系，还有刚性的权利义务关系。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为人父母者以虐待、暴力
伤害等方式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或
者对未成年子女生而不养，长期不闻不问，不履
行必要的监护责任也拒绝将监护责任委托给他
人，让子女自生自灭，致使子女陷入危困状态，或
者教育缺位、教育跑偏、以身示“坏”，放任、纵容、
诱导子女走上违法犯罪的歪路，或者在离婚后把
孩子当作报复的筹码，以抢夺、藏匿孩子或阻挠
对方探视等方式宣泄私愤，严重损害孩子的身心
健康和合法权益，就可能被认定为不适格的父
母，也就是不称职父母、失职父母。对这样的父
母，就该让他们依法“下课”。

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需要特殊保护、严格
保护、全面保护。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不适格父母
就是身边最大的安全隐患、侵权风险，而撤销不
适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就在法律层面切断未成
年子女与不适格父母之间的危险关联、污染关联
或无效关联，以净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显然，
这是一种有效保护，是对未成年人成长利益的及
时“止损”。

做父母的不能止于“生”，还得好好“管”和
“养”。有人说，做父母也需要“上岗证”，这并非戏
言。每位为人父母者都应该用心用情用法“考取”
并保持这张“上岗证”，让监护责任始终“在线”，
不做伤害孩子的“毒父母”“恶父母”“昏父母”“熊
父母”“懒父母”“冷父母”，否则就不配做父母，就
可能被吊销“上岗证”。

当然，这项工作应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多
个环节。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不适格父母的监测预
警，及时采取警告、约谈、限期整改、发布家庭教
育指导令、跟踪监督等措施，从前端化解问题，避
免不适格父母的侵权损失扩大。让一些不适格父
母“下课”后，有关部门应监督这些父母继续负担
抚养费用（《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被撤销
监护人资格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继
续负担抚养费用），并按照法律程序及时确定新
的监护人。这样才能保证监护责任不断档，更好
地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该不该增设“偷窥罪”
■盛 翔

近年来，发生在酒店民宿、出租屋、洗
浴中心等场所的偷拍事件屡见不鲜，引发
公众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强烈关注。全国政
协委员许礼进就此建言，加强源头治理，
规范摄像、录音设备的生产与流通，实现
全流程可追溯。他同时建议，将偷拍隐私
的行为单独入罪，增设独立的“侵犯公民
隐私罪”或“偷窥罪”，完善个人隐私保护
体系。

酒店客房的插座里藏着窥伺的镜
头，出租屋的路由器被改装成偷拍设备，
个人隐私被明码标价，在境内外平台流
转牟利……当隐私沦为商品，安全感便
成了奢侈品，肆无忌惮的偷拍侵蚀着每个
人的隐私边界。许礼进委员的建言，让这
一民生痛点再次成为公共话题。翻看网友
留言，对增设“偷窥罪”的建议好评如潮。
这或许说明，公众苦偷拍久矣，要让偷拍
者付出沉重代价，增设罪名看上去是最直
接有力的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偷拍行为，当前
并非“无法可依”。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明确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
私的，可处拘留或罚款。若偷拍行为情节
严重，还可能涉及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

用器材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
罪等相关罪名。只不过，偷拍行为具有很
强的隐蔽性，受害者往往浑然不觉，即便
事后发现，取证也极其困难。对偷拍行为
的司法打击力度，因此略显不足。

从这个角度看，增设“偷窥罪”有望将
部分隐私犯罪转为公诉案件，减轻受害者
举证负担，鼓励更多人站出来维权。但我
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增设罪名就是治理
偷拍的“万能钥匙”。一方面，偷拍行为有
轻重之分，性质可能截然不同，如果一律
定罪，难免混淆违法与犯罪的边界，导致
刑罚适用范围过宽，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另一方面，增设新罪，也并不能解决
取证难的问题。

许礼进委员建言的最大价值，或许不
在于具体建议本身，而在于它聚焦民生痛
点，推动全社会关注，进而倒逼有关方面
补齐短板。要让偷拍者付出更大代价，这
一点毋庸置疑，具体路径既包括加强源头
治理，也包括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至于是
否需要增设罪名，可以进一步探讨。即便
不增设罪名，也要加大处罚力度，特别是
多次或对多人采用偷拍、偷录、监听等方
式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要明确不同情节
的处罚标准，增强法律威慑力。

番位之争几时休
■何勇海

“当前影视行业的番位之争已呈现
愈演愈烈之势，必须扭转‘唯番位论’的
畸形行业风气，让演员回归创作初心。”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建
议整治“撕番位”乱象，出台行业规范，统
一并简化演员署名体系，促进影视行业
健康发展。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导
演刘家成也在全国两会上指出，影视行
业“撕番位”的不良风气，严重扰乱了创
作环境，他建议按戏份表演完成度决定
演员的排序。

争番位就是争影视剧片头和片尾的
“演员表次序”，这个次序本应由角色主
配、戏份多少等因素决定，番位排序应为
角色服务，初衷只是“记录分工”，不用考
虑演员的咖位高低、走红与否。然而，不
知从何时起，影视剧的番位排序走样变
质，已与角色主配、戏份多少关系不大，
主要与咖位高低、走红与否有关，以至于
出现了“撕番位”这个奇奇怪怪的词语。

番位之争已成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给演艺圈制造了不必要的混乱，“领衔主
演”“特别主演”“特邀主演”……放眼望
去全是主演，荒唐可笑。而且，“欲戴王
冠，必承其重”，番位既是名誉又是责任，

当不是“领衔”也成了“领衔”，不是“主
演”也成了“主演”，就会让番位所承担的
收视责任、票房责任变得模糊，不利于影
视剧创作水平提升与行业繁荣。

过度争番位还会扭曲年轻粉丝的价
值观。青少年是粉丝群体的主力军，当他
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在番位上，而不关注
作品本身以及演员的表演，就是本末倒
置。他们为偶像追求虚名，满足的是自己
的虚荣心，长此以往，会形成一种爱慕虚
荣的心理，于自身成长发展无益。

张凯丽、刘家成建议出台行业规范，
以角色在影视剧中的重要性、戏份占比
为核心依据进行署名，杜绝“唯流量论”
主导署名排序，禁止使用夸张且无实际
意义的称谓，明确戏份占比不足的演员
不得标注为“主演”，可谓切中行业积弊，
有望从源头上遏制“撕番位”乱象。

争番位不如拼实力，实力、演技、口
碑才是演员的立身之本。靠经纪人、粉丝
乃至自己争来的番位徒有其名，对观众
负责、对市场负责，靠好作品、真实力挣
来的番位才真正属于自己，且容易被记
住。粉丝群体也应拒绝“撕番位”，还影视
剧创作一个纯粹、清朗的空间，让真正的
好作品、好表演穿过“番位迷雾”，抵达观
众的心灵深处。

生育友好岗生育友好岗：：把时间折叠成爱把时间折叠成爱
■金 鑫

“时间刚好避开接送孩子，
还能就近上班，太合适了！”2026
年嘉兴市“架金桥·促发展”巾帼
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启动仪式暨

“生育友好”女性专场招聘活动
近日举行，85 家企业带着 3500
多个岗位组团招聘，“生育友好
岗”“妈妈岗”等招聘专区精准对
接女性求职者尤其是“宝妈”的
需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咨询
声、解答声交织在一起，奋进姿
态十足。

在传统职场语境中，生育往
往被视为女性职业道路上的“绊
脚石”。怀孕期的小心翼翼、育儿
期的分身乏术，让许多女性不得
不在家庭与工作中作出艰难抉

择。要么忍痛割舍陪伴孩子成长
的宝贵时光，在职场的洪流中奋
力追赶；要么回归家庭，在柴米
油盐中专注于孩子而淡忘了职
场的模样。“生育友好岗”“妈妈
岗”正是瞄准这一痛点，为“宝
妈”搭建起工作与育儿的桥梁，
平衡职育关系，让职业发展与生
儿育女可以兼顾，以此吸引更多
年轻人“愿意生”，并且“生得起、
养得好”。

“生育友好岗”“妈妈岗”不
再以“996”为标准，而是充分考
虑“宝妈”的现实需求，提供弹性
上下班、灵活时段安排、临时状
况报备等人性化措施。这些看似
微小的调整，却如同一束光照亮
了“宝妈”的职场道路。怀孕的

“准宝妈”无须再为频繁的产检

遮遮掩掩，育儿期的“宝妈”也能
在孩子突发状况时从容应对，不
必再在工作与家庭的夹缝中左
右为难。这种对女性生育权益的
尊重与保障，不仅是职场文明的
进步，也是对“宝妈”社会价值的
重新审视。

传统观念一般认为，很多
“宝妈”脱离职场太久，想重新找
到合适的工作殊为不易，工作能
力也总让人看低一眼。但换个角
度想想，“宝妈”生儿育女的过
程，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或者“深
造”的过程，很多原来不懂的东
西现在懂了，很多原来不会做的
事情现在会做了，这何尝不是一
种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到，
在上述招聘现场，诸如儿童陪伴
师、育儿嫂、蒙氏早教、作业辅导

员、护理员等岗位，“宝妈”恰恰
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是那些应
届毕业生望尘莫及的。从这个角
度看，“生育友好岗”“妈妈岗”的
意义远不止于就业本身，它还打
破了传统职场对“宝妈”的刻板
印象，证明了女性在生育期依然
能够创造价值，甚至能够以更加
灵活、高效的方式为企业和社会
作出贡献。

我们要称赞并感谢那些提
供“生育友好岗”“妈妈岗”的企
业，他们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
会”的积极践行者，他们提供的
岗位不仅铺就了“宝妈”重返职
场之路，而且为家庭和睦、社会
和谐增添了基石，这里面饱含着
人性化关怀的温情，也承载着厚
重的社会责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
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
会。嘉兴的“生育友好岗”“妈妈
岗”正以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
量，重新定义着职场与家庭的
边界，把碎片化时间凝聚成成
长的阶梯、折叠成沉甸甸的爱，
为女性搭起兼顾家庭与事业的
桥梁。它让我们看到，当职场以
更加包容的姿态拥抱女性，当
社会以更加温暖的力量支持生
育，“生育友好型社会”便能从
愿景变成现实。


